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

学校： 

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适应信息化条件下知识获取方式

和传授方式、教和学关系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要求，写好教育“奋

进之笔”，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国

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。 

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

设工作的深化和拓展，坚持立德树人，强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

理念，坚持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的原则，突出应用

驱动、资源共享，将实验教学信息化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

生变量，以高质量实验教学助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变轨超车，助力

高等教育强国建设。 

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推进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实验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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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、拓展实验教学内容广度和深度、延伸实验教学时间和空间、

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举措。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

教学理念、准确适宜的实验教学内容、创新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、

先进可靠的实验研发技术、稳定安全的开放运行模式、敬业专业的

实验教学队伍、持续改进的实验评价体系和显著示范的实验教学效

果。我部将按照先建设应用、后评价认定、持续监测评估的方式，

按建设规划分年度认定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。 

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和高

校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根据本通知要求，结合本地区、本部门（单

位）、本学校实际情况，科学规划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做好国家

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。 

 

 

 

教 育 部 

2018 年 5 月 30 日   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科技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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